附件一：
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学专业关于招收2016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复试通知

兹定于2015年9月30日（周三）上午9:30，在 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600号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）2号楼5楼第二会议室 进行复试（笔试），13:30，在上述地点进行复试（面试），请务必准时参加。
一、复试内容
主要包括：①外语能力（听力、口语和专业外语）；②专业素质和能力；③综合素质和能力三个方面。采取面试和笔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其中笔试成绩满分为50分，面试成绩满分为130分，满分为180分。复试成绩低于108分者不予录取。
1、笔试（满分50分）
专业外语+专业综合知识（50分）。主要是考核考生专业理论基础与知识综合运用的能力。
2、面试（满分130分）
（1）外语听、说能力考核（20分）。主要测试考生听力水平及运用外语知识与技能进行口头交流的能力。从口语发音的正确性、使用语言的准确性、流利程度等方面，全面测试考生的口头表达能力。
（2）专业素质和能力考核（50分）。考核内容包括基本知识、基本技能和创新思维等方面。要求考核考生对本学科、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，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为增强生源质量的可比性，还对考生掌握学科前沿知识、创新思维和发展潜力等方面进行考核。
（3）综合素质和能力考核（60分）。考核复试小组成员将通过提问、交流和观察等方式，考核考生的人文素质、心理素质、表达能力、沟通能力、职业精神。
二、注意事项
1、心理测试
 要求所有取得推免复试资格的考生均需参加。
地址：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号楼5楼第二会议室；
时间：2015年9月30日（周三）8:00-9:00；
2、体检
要求所有取得复试资格的考生和推荐免试生均需参加体检，具体时间、地点详见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网站。

